
考試院第14屆第58次會議紀錄
時間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上午9時30分
地點：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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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報告事項
一、宣讀本屆第57次會議紀錄。
  決定：確定。
二、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
（一）第55次會議，銓敘部函陳114年度各級政府「退休（職）公（政）務人員調降退休（職）所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經費總表」一案，經決議：「照部擬意見通過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30日函請行政院會同確定，行政院於同年2月9日函復同意，嗣於同年月10日函知銓敘部。
  決定：洽悉。
（二）第56次會議，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、一般警察人員、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，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，經決議：「照案通過，請伊萬•納威委員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呈請特派，另於同日函復考選部。
  決定：洽悉。
[bookmark: _Hlk216351382][bookmark: _Hlk219975663]三、書面報告
（一）考選部函陳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、國際經濟商務人員、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，請核備一案。
  伊萬•納威委員：1.首先感謝典試委員及部同仁的協助，使本考試圓滿順利完成。2.本4項考試中，外交特考報考444人，錄取60人，錄取率17.14%；國經特考報考98人，錄取11人，錄取率15.07%；民航特考報考306人，錄取45人，錄取率23.94%；原民特考報考1,173人，錄取116人，錄取率16.57%。另依考選處提供近3年報考、錄取、不足額情形顯示，本4項考試之報考人數與錄取率各有消長。其中，值得關注的是錄取不足額情形，除外交特考外，國經特考112年需用名額12人，不足額2人，不足額比率16.67%。民航特考近3年不足額比率則為5.74%，包括航空通信及適航檢查科別。又為配合民航局需求，114年起民航特考飛航諮詢、航空通信科別整併為情報通信科別，惟未提列需求；另一項修正則是減列專業科目、調整第一試英文科目成績設限及提高第二試口試占比，均係解決機關用人之修正，爰建議就上述兩項調整對後續報考及錄取情形之影響，持續追蹤觀察，以作為未來制度調整之參據。至於原民特考部分，近3年錄取不足額比率高達42.44%，其中以三等考試最為嚴峻，平均達55.17%；經建行政、農業技術及土木工程等類科，甚至出現到考人數少於需用名額之情形。鑑於原民特考所面臨之困境，係結構性的問題，非單一考選機關所能解決，目前已建立跨部會工作平台，由教育部及原民會共同承擔培育原民公務人力的缺口。3.另培育原民公務人才已納入「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」，並於日前召開第1次會議，請部將後續相關進度，適時向院會提出報告。此外，原民行政類科目前缺乏對應課程與參考教材，亦請部在跨部會工作圈提醒教育部研議改善。
  決定：准予核備。
（二）考選部函陳114年公務、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、114年交通事業郵政、港務人員升資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，請核備一案。
  鄧委員家基：1.本次考試對比他項特考，辦理過程相對順暢，於考試完畢，經典試委員會授權，由考試負責之高普考試司及試務處簽報後，依典試法第30條規定，將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送由考選部轉報考試院核備，之後裁撤典試委員會。2.本案升官等、升資考試，為內部升官等考試，滿足公務人力任用體系對外公開競爭外補之外的內陞途徑。本次考試等級有6項，本人奉派擔任典試委員長，並由考試院聘請87名典試委員，在部同仁及各地方政府工作人員整體努力之下，順利完成，非常感謝大家的貢獻。3.本考試於114年11月1日及2日在臺北、臺中及高雄3考區同時舉行，並於11月3日在臺北考區舉行關務人員簡任升官等口試。經過考試後，取得較高等別的任用資格者，計有公務人員薦任資格947位、關務人員簡任資格3位、薦任資格28位、郵政人員高員級資格17位、員級資格30位、佐級資格17位、加上港務人員高員級資格8位、員級資格1位，合計1,051位，為公務人力任用體系，外補之外的內陞途徑，創造重大成果，通過升官等考試資格，讓公務人員陞遷發展路線更為寬廣，可喜可賀。本項考試，讓及格者未來的發展沒有天花板，暢通公務體系外補之外的內陞途徑；也讓公務職涯持續累積的能量，得以藉助制度，寬廣向上攀峰，支持鼓勵公務人員戮力從公的動力。4.據了解，為減輕應考人的應試負擔，將透過減科、實務導向、合理化應試內容、調整題型等，提升考試制度的現代化與公平性，請部務必加強宣導，預留應考人充足準備的時間，並讓公務體系了解考試制度的變動情形。
  決定：准予核備。
四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：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錄取人員近3年廢止受訓資格統計分析
  呂委員秋慧：1.肯定會依前次有關報告委員意見，就近3年高普考錄取人員廢止受訓資格情形進行更詳實的統計分析，報告資料完整且具高度參考價值，整體廢止受訓資格情形尚屬可理解，惟對於近3年實務訓練成績不及格仍有13人情形，建議會進一步釐清其具體原因，是否與學習態度或適應問題相關，而非專業能力不足。2.統計顯示近3年高普考技術類科廢止比率均高於行政類科，建議將分析內容提供考選部、銓敘部及人事行政總處，針對特定職系與報缺情形深入了解原因並尋求改善。此外，近3年高普考分配地方機關廢止比率也高於中央機關，建議進一步統計是否集中於特定縣(市)機關，以便精準掌握問題點。3.最後，關注世代價值觀的轉變，年輕世代對鐵飯碗的看法已與過去不同，較易放棄錄取資格，相關機關應調整傳統思維，將統計結果作為未來修改人事政策與招募參考，以因應世代變遷之挑戰。
  鄧委員家基：1.本報告非常完整，執行細節也沒有問題。但從本報告聯想到高普考訓練與一般傳統訓練不同，傳統訓練及格就放行，但高普考訓練需思考與前端考選、後端用人機關，甚至更前端的教育系統配合，才能協助「考試選才」有效邁向「機關用才」。有關高普考訓練，究竟是要嚴格篩選，寧缺勿濫，抑或比照傳統訓練及格就放行，涉及訓練政策方向原則的選擇，若冀望訓練後成為好用的公務人員，訓練端必須思考跟考選端合作，彌補考選的不足，也要能夠跟用人端合作，補足學校教育與實務需求的專業知識落差。也就是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，要扮演「選才」邁向「用才」的關鍵，重視考試與訓練的整合，也達到訓、用合一。2.一般考選只有兩天，性格與行徑不適格者，很可能漏網，且脫穎搶得機會；但訓練4個月，保訓會應該建立機制，協助考選，把不適合當公務人員者汰除，且透過機關用人的追蹤反映，探究漏網之魚，據以調整訓練的篩選機制！3.因此，考試與訓練整合，品德性格不適合當公務人員，但很會考試的，應列為訓練把關汰除的重點，以彌補考選的不足，尤其在實習與見習的階段，因與將來所任職務密切相關，實務工作考核評量，精確性高。4. 另外，一般學校教的，不見得是機關用的，但考選多以學校教的為主，其間的落差，訓練過程應予彌補，彌補則可透過用人機關參與，達成訓、用合一。5.綜上，訓練階段應協助確認適格公務人員，讓「考試選才」有效邁向「機關用才」，其中透過汰除不適格者，彌補考試選才的不足，也經由用人機關參與，補足教育端與用人端的落差，以奠定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的基石。
  王委員秀紅：1.肯定會就近3年高普考錄取人員廢止受訓資格情形，提出多元之統計分析數據，建議進一步推論與分析，以作為後續政策規劃與調整之參據，並呈現相關權責機關。2.報告有關廢止受訓資格三大類型之事由，除個人因素外，實務訓練成績不及格與高普考雙榜問題亦應加以關注。另建議針對不同事由研擬相應之解方，並進行交叉分析，以供未來精進政策之參考。3.鑑於國考選才長期存在錄取者與用人機關間之雙盲現象，建議考選部、人事行政總處及用人機關等成立跨部會工作圈，共同研議改進方案，以提升選才精準度，招募更適任之公務人才。  
    伊萬•納威委員：1.肯定會就前次有關報告提出更完整之近3年高普考錄取人員廢止受訓資格統計分析，並將分析範圍自榜示後分配前，延伸納入時序分配後報到訓練前及報到接受訓練後等三階段資料，使整體脈絡更為完整，亦能清楚呈現各類樣態，足見會之用心與專業。2.本報告數據分析後之衍生推論部分略為不足，建議結合實務經驗進一步說明政策意涵，以強化報告深度。3.本報告對人事行政總處及用人機關具啟發性；另技術類科廢止比率較高，可能與高普考任用考試與專技考試間之競合有關。實務上多數應考人同時報考兩項考試，倘通過專技考試，往往選擇轉往民間企業發展，致產生預期人力落空及影響用人穩定性之問題。建議會持續追蹤相關變動趨勢，提供實證數據供文官制度決策之參考。
    黃委員東益：1.肯定會就近3年高普考錄取人員廢止受訓資格所作的延伸分析，資料內容更為精細，視覺化呈現亦具專業水準。2.從統計結果觀察，雙榜錄取所造成之人力流動，可能對政府甄補期程、用人穩定與行政成本產生影響，建議教考訓用一體檢討，評估制度面調整之可行性，包括：(1)試辦高普考流程整併跟分階段考試，針對雙榜率較高或不足額錄取較嚴重類科如土木工程，研究把高考跟普考第一試科目共同化跟單一化可行性，用測驗題篩選後，再進行申論和口試的差異化遴選；(2)建立候補常態化機制，在正規錄取名單外設置具一定效期的候補名冊，正額人員在受訓期間離職或沒有報到時，機關可直接從名冊裡依序進用，當然候補資格有一定期限，如至下次考試前失效；(3)進行考試整併跟期日的重新規劃，高考、普考、初考重新整併跟調整日期，譬如高考分發後再舉辦普考，或放榜後再舉辦普考跟初考，地特另外再舉行。3.報告所列廢止受訓資格原因除雙榜錄取因素外，尚包含另有生涯規劃及個人因素。近期社會輿論多將人才流失歸因於薪資太低或年金改革，惟更深層原因恐在於職場環境與組織管理問題，包括工作負擔分配不均、形式性業務過多、高壓職場文化，以及基層面對外部壓力時欠缺制度支持等，建議相關機關於研議政策時，併同檢視友善職場與行政管理機制。4.另就報告內容提出以下請教：(1)實務訓練成績不及格或中途離訓之廢止程序，是否均須由實務機關函報確認?此外，建議評估是否適合將高普雙榜放棄普考分配訓練的數據納入圖表中。(2)年齡統計宜以各年齡層錄取人數為分母計算比例，以避免解讀偏差，並釐清中高齡錄取者廢止比例偏高之原因。(3)榜示後分配前，高考三級統計中部分人員因同時錄取普考而放棄受訓。請教這是否代表錄取者捨棄高考職缺而選擇至普考職位報到？此現象較為特殊，需進一步釐清。(4)高考與普考的性質與狀況截然不同，若將兩者數據加總統計，可能會掩蓋重要的差異訊息，建議未來分析時應考量區分呈現，以利精準研判與後續改進。
    許副院長舒翔：補充說明高普考試同時錄取比對後之增額錄取方式，已適度解決錄取人員重榜造成機關用人之問題。
    劉秘書長建忻：本報告分析詳細且完整，惟涉及許多人事法制專有名詞之解讀，相關數據易造成外界誤解，建議思考呈現方式，以避免類此問題。
    蔡主任委員秀涓、劉部長孟奇、施部長能傑、懷次長敍、龔處長癸藝、程司長挽華補充報告：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，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。
    決定：本案洽悉；副院長、委員及秘書長意見，請保訓會參考。
五、臨時報告(無)
[bookmark: _Hlk219975709][bookmark: _Hlk216958362]貳、討論事項
一、銓敘部函陳各機關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職務一覽表修正草案一案，請討論。
    決議：照部擬、本院法規委員會及銓敘處意見通過，並函請行政院會銜發布。
二、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，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，請討論。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許副院長舒翔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。
三、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（第二階段考試），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，請討論。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王委員秀紅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。
[bookmark: _Hlk221884495]參、臨時動議(無) 
散會：上午11時50分
      主  席   周  弘  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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